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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，是中国史学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。其表现特征之一是中西史学的交

融和沟通，打破了各自为阵、各不相干的局面（如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）；表现特

征之二是传统旧史学的衰颓和现代新史学的崛起，中国史学在观念上得到实质性的革新（如

美国“新史学”的出现及其在中国的引进）；表现特征之三是新史料的运用，“二重证据

法”成为一种自觉的史学方法。这一个时期，在中国的史学舞台上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史学

家，他们是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陈垣、胡适、钱穆、顾颉刚、傅斯年等；一时群星灿

烂夺目，共同创造了那一个时代的辉煌成就。现在我们又处于两个世纪的交替时期，很有必

要对此做一点学术史的回顾与总结。下面，我就以王国维为一个“个案”（case），进行一

些研究。 

根据许冠三《新史学九十年》[①]的划分，王国维、陈垣等人属于“考证学派”，傅斯年、

陈寅恪属于“史料学派”，胡适、顾颉刚等人属于“方法学派”（笔者按：当单列顾颉刚为

“古史辨派”或“疑古派”），李大钊、朱谦之、常乃惪、雷海宗、郭沫若、翦伯赞、范文

澜等人属于“史观学派”。在分析王国维之时，我将适当地联系其余诸人做一些比较。 

王国维（1877－1927），字静安，号观堂，浙江海宁人，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史学大师，一

生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很多，举凡文学、哲学、美学、教育学、古文字学、文献学以及历史学

的先秦史、秦汉史、魏晋南北朝史、蒙元史、西北史地等都有所涉猎和研究，并且在如此众

多的学术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，前人于此早已做过综合性的论述。故而本文不做面面俱

到的叙述与评论，只就他的治学特色和史学方法（尤其是“二重证据法”）做一点分析与研

究。 

一 

王国维的治学特色，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加以概括。先谈其在宏观上的表现： 

王国维的治学特色在宏观上体现为：圆融中西学术而又为我所用，从事历史研究而又关怀文

化。 

王国维之前的乾嘉学派的学者们，他们从事历史研究时更多的是“为考据而考据”，并不做

史学理论的梳理与阐释，也不敢表白他们对现实的关心，更谈不上文化上的终极关怀（ulti

mate concern）的追求。在史学方法上，他们更多的是固守传统小学的研究路数，如文字、

音韵、训诂、版本、目录等。兼之他们囿于时代的局限，根本谈不上援引西学和圆融中西学

术。套用陈寅恪的话说，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儒“止于解释文句，而不能讨论问题”，

“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，而不能综合贯通，成一有系统之论述”[②]。就严格意义上的历

史学而言，他们所从事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研究。 



王国维所处的时代，是新旧史学交替嬗变的时代，是西学涌入中国国门的时代；就此而言，

任何学术研究上的固步自封者、驻足不前者，任何面对西学的闭关自守者、盲目拒斥排外

者，都将是时代的落伍者和残缺不全者。王国维曾至日本游学，接触和研究过西学与新学，

兼之他本人又通晓几门外语，而这些都是治学的利器。对于中学和西学，王国维有着清醒而

理性的认识。“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，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，而不在一孔之陋儒”

（《静安文集·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》）。如果不对传统学术进行改造和革

新，而一味坚持“思想上之事，中国自中国、西洋自西洋”的顽固态度，将无助于传统学术

的发展（《静安文集续编·去毒篇》）。但王国维并非尽弃中学而盲从西学者，而是以我为

主消化吸纳西学，力求圆融中西学术以为我所用，“余谓中西二学，盛则俱盛，衰则俱衰。

风气既开，互相推助，且居今日之世，讲今日之学，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，亦未有中

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”（《国学丛刊·序》）。他的《红楼梦评论》即是如此，而他后来所

提出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更是基于他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。 

王国维对于历史研究所取得的理性认识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，乾嘉学派的学者绝不可与之同

日而语。他结合乾嘉学派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实证论，提出“以事实决事实”的证史理论

[③]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本着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研究精神的。对于中学与西学的长

处短处，王国维曾经做过比较与分析。他认为，中国的旧学问长于实践而短于思辩，西方学

术则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，“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，无往不用综括（Generalizatio

n）及分析（Specification）之二法……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，有文学而无文法，足以

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，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（self consciousness）之地

位也”（《静安文集·论新学语之输入》）。王国维对于新史学的真谛和研究的目标，也有

一番自己的见解，凡是对于研究对象能够运用抽象的思辩的，就采用综括与分析两种方法，

并使之贯穿到史学认识和研究中去，“求其原因，定其理法”，“凡事物必尽其真，而道理

必求其是，此科学之所有事也。而欲求认识之真与道理之是者，不可不知事物道理之所以存

在之由与其变迁之故，此史学之所有事也”（《国学丛刊·序》）。如此而为，才算取得了

学术上的“自觉地位”，才能符合近代新史学的真谛和研究目标。 

王国维研究历史，并非“为历史而历史”，他有自己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，其中之一即是

藉历史研究以阐发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与意义，殷冀“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”，而作为文化

托命之人的王国维更是倍感“任重而道远”，所以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追求都与此息息

相关，“而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，补前修所未逮”，希望藉此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，而示

来者以轨则也”[④]。所以王国维自沉而死，陈寅恪说是“文化神州丧一身”[⑤]。郭沫若

评价王国维，说他是“新史学的开山”[⑥]，郭说不无道理。 

二 

王国维的治学特色，除以上宏观层面而外，在微观层面还有以下几个特点： 

1、继承乾嘉学派，特别是晚清考据之学的严谨学风，谙熟古代文献典籍与文字、音韵、训

诂、版本、目录之学。 

对于历史研究而言，这可以说是治学的利器与基础；但并非做完这一步工作之后就可以算是

万事大吉，离科学意义上的史学研究尚有极大的一段距离。王国维之超越于乾嘉学派者，除

下文论及的“二重证据法”外，他也注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历史发展的大势和历史发展的规

律。 



2、强调实证，摆脱传统经史之学的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法，重视地下出土的古器物上面

的古文字资料，并能够有机地将这两方面的材料与学问结合起来治史，以地下的古文字材料

来补证文献史料。 

王国维说，“古来新学问起，大都由于新发现”（《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》），

王国维利用新材料新史料来治史是自觉的行为。1925年，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《古

史新证》，正式提出“二重证据法”，“吾辈生于今日，幸于纸上之材料外，更得地下之材

料。由此种材料，我辈固得以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，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，即百

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。此二重证据法，惟在今日始得为之，虽古书之未得证

明者，不能加以否定，而其已得证明者，不能不加以肯定，可断言也”[⑦]。 

王国维在此已经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，即对于历史事实，最好还是“宁信其有，不信其

无”或“姑信其有，不信其无”，以留待日后验证；因而，“默证法”是不可靠的。因为

“默证法”认为，举凡未见于古书记载的，都是历史上不存在的。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“古

史辨派”，几乎都是采取的这一种论证方法。他们浑然不觉该种论证方法在逻辑推论上已经

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。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，许多被古史辨派证伪的书籍及史事其实并

不是伪的。有鉴于此，我们所能做的是坐下来，仔仔细细地研究出土文献（第二重证据），

审慎地与古书的记载相印证，切忌不可冒然下一个轻率的结论；更不可重蹈“古史辨派”的

覆辙，在逻辑论证上犯不可饶恕的错误。 

3、注重“通识”，即在宏观的角度上对所研究的历史有通盘的把握与整体的了解。 

陈寅恪治学，尤其注重“通识”，他曾说“国人治学，罕具通识”[⑧]，而陈寅恪写论文

时，往往是“小处着手，大处着眼”，纵使是一个小问题，他往往也能于细微处发现背后隐

藏的实质性的大问题。只要我们仔细读一读陈寅恪的《金明馆丛稿初编》、《金明馆丛稿二

编》以及《寒柳堂集》中的论文，就可以发现陈寅恪治学的这一特点。至于《唐代政治史述

论稿》和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，则是建立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之上的宏篇巨制。相较而

言，王国维似乎是就事论事的考证多一些，高屋建瓴的史学专著和论文少一些，但并非王国

维不具备“通识”。《殷周制度论》（《观堂集林》卷十）可以说是充分展示王国维“通

识”的一篇论文。虽然其中的许多观点业已受到学术界的修正和反驳，有些人甚至提出王国

维撰写此篇有他背后的政治色彩，但这并不排斥它的学术价值，我们并不能借此否认它是一

篇宏篇巨制。又如《明堂寝庙通考》（《观堂集林》卷三），根据吴彝盖、鬲攸从鼎等古器

物铭文，参研历代经学家各种纷杂的说法，再提出自己的见解，对古代统治阶级的建筑制度

作了鲜明的阐述。《汉魏博士考》（《观堂集林》卷四），可以说是一部汉代学术史的浓

缩；《胡服考》（《观堂集林》卷二十二）考察了胡服流入中国一千余年的历史；《金界壕

考》（《观堂集林》卷十五）考察了金代界壕工程的整个过程。在后三篇论文中，王国维都

是抓住一个侧面，进而推断出重大的历史事件；见微知著，以小见大，而此绝非乾嘉朴学的

繁琐饾饤可比。王国维与陈寅恪在此方面殊多可比性和一致性。其实，陈垣亦然。 

三 

王国维在史学方法上的建树，为人最最称道的恐怕莫过于“二重证据法”。 

王国维的“二重证据法”之所以在当时的历史学界有如此巨大的影响与号召力，一则固然与



其凿破学术鸿蒙、开阔治学视野有关，二则更与其身体力行做出巨大而又令人信服的史学研

究有关。王国维所作的史学研究，或者可以一锤定音成为史学界公认的不易之论，或者开启

研究的新路数给后人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。陈寅恪说王国维所做的研究工作“足

以转移一时之风气，而示来者以轨则”[⑨]。相较而言，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“科学派”虽

然具备以上所言的第一要义，但在第二个层面上则相对逊色。换言之，“科学派”更多的是

“思想史”上的意义，而在“学术史”上的意义则远不如“新考据派”。如王国维的《殷卜

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、《续考》（《观堂集林》卷九），是他研究古书古史、利用“二重

证据法”的典范。二文对《史记·殷本纪》等古书所载商代帝王世系，用甲骨文加以证明，

并用甲骨文与《山海经》、《竹书纪年》、《楚辞·天问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的记载互证，既

补充了《殷本纪》的帝王世系，又证明古书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。王国维用此“二重证据

法”“达观二者之际，不屈旧以就新，亦不屈新以从旧”，在互相比照中接近历史的真实。 

至于“二重证据法”的特定而丰富的内涵，王国维只说出了其中的一个层面，即“纸上之材

料”与“地下之材料”两重证据的互证。陈寅恪在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中加以进一步的归

纳和总结，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，“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，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。一曰

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。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，如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

先王考》及《鬼方昆夷玁狁考》等皆是也。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。凡属

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，如《萌古考》及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》等皆是也。三曰

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。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，如《红楼梦评论》

及《宋元戏曲考》、《唐宋大曲考》等皆是也。”[⑩]“二重证据法”之所以成为一种科学

的考证方法，根本之处在于二重证据要出自不同的观察，这是取得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前提。 

饶宗颐后来又提出“三重证据法”，即将王国维“地下之材料”分为无文字的实物和有文字

的材料，其中地下的有文字材料即是“第三重证据”。饶宗颐的工作只是王国维的将“二重

证据法”进一步细化，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。叶舒宪后来提出的“第三重证据”则是

民族学或人类学材料。（笔者按：民族学或人类学材料最多只具有参考价值，它所起的是辅

助说明的作用，并不能构成真正的“第三重证据”。）其实当时王国维践履“二重证据法”

的，主要还是利用地下的有文字材料来研究历史。之后，一些研究者充分利用地下的实物材

料来研究历史，取得了一些颇为可观的成果，如张长寿的《“墙柳”与“荒帷”》（刊于

《文物》1992年第4期）。 

在近代的中国，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，曾经甚嚣尘上，一时蔚为学术界的大宗和一代史

学风气；致使当时人以发现某某古书属于伪造为一大乐事，津津乐道，竞相传告，学界人士

也以此为无上殊荣。王国维“二重证据法”对于古史研究的意义，在于它立足的是“建构”

历史，而不是盲目地“怀疑”和“破坏”历史。相较而言，以顾颉刚等人为代表的“古史辨

派”，他们对于古史是“怀疑”和“破坏”有余而“建构”不足。切不可混为一谈。 

对于王国维与古史辨派的确切关系，我们尚不能作出十分肯定的回答。王国维曾经写过一篇

文章[11]，引用秦公簋、齐侯镈等金文材料，证实夏禹之存在而非一条“大虫”，可能就是

针对“古史辨派”的。 

对“古史辨派”的最好反击就是拿出证据来，尤其是不可改易的地下材料所提供的坚实证

据，让他们心服口服。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“科学派”，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“拿证据

来”，这实在是一个贴切的说法。而王国维所提出的“二重证据法”可以说是极好的研究方

向和途径，是对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大贡献。对于当时的王国维而言，他实际上所加以使用的



还是地下的文字材料；至于充分使用考古学的成就来建构中国古史，尚有极为遥远的一段距

离。吾辈较王国维更为有幸的是，当今中国的考古学已经大为发展，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

这一笔丰厚的财产，来建构我们时代所需要的古史。所以杜正胜说，离开考古几无古史可

言，将来杰出的古代史研究恐怕非建筑在考古学之上不可，而利用考古学来解释整个古代社

会的第三个阶段似乎就在眼前，就要来临[12]；李学勤力加倡导并明言，研究古史要结合文

献研究与考古研究，以此来探索古史、建构古史，这是“疑古”时代所不能做到的，如此而

为，我们就能走出“疑古”时代而进入“释古”时代[13]。 

考古学之于历史研究的意义之重大，可以说是毋庸置疑，这一点恐怕是研究者们的共识与常

识。有志于古史研究者，他们都在做这一方面的工作，如李玄伯、徐旭生、张光直、杜正

胜、苏秉琦、张忠培、李学勤等人。 

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，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努力： 

1、在地层学和年代学上确定考古遗址的先后次序与确切年代。连最基础的层位与年代都搞

不清楚，进一步的历史研究就成为空中楼阁。随着考古学技术手段的进步与发展，这一方面

的难题将会得到逐步的解决，考古学将会给历史学提供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和一份较为理想

的地下材料。 

2、从考古类型学上确定考古遗址的特定内涵。考古发现的遗物是死的，但研究者是活的，

研究者可以让遗物“说话”，但研究者的“所说”应当是遗物的“本欲所说”，并不是研究

者的“自言自语”，更不是研究者的“胡言乱语”。“所说”与“本欲所说”的关系，颇有

点像西方语言学上“所指”与“能指”的关系。苏秉琦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，说考古学的工作

就是把埋在地下的无字“地书”打开，并将其分出“篇目”与“章节”来[14]。 

3、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。确定考古学文化的族属具有相当大的困难，但并非不可能。杜

正胜在《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》中提到，谨慎的考古学家建议先对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内

涵、特征、时间源流与空间交流梳理清楚，不要急于比傅文献记载的民族。李学勤说，“考

古学发现的东西，当然是物质的，但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”[15]。因而仅仅从器物形态学上

对考古学文化进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必须拓宽视野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。就此而

言，使用民族学来研究考古学问题的“民族考古学”（ethno-archaeology）可以与此互相

发明。在西方，民族考古学开始形成于1961年。在中国，林沄于1989年在《考古学文化研究

的回顾与展望》（《辽海文物学刊》1989年第2期）中业已谈及这一方面的问题；林沄在后

来的《几点感想》（《北方文物》1994年第2期）中正式提出“民族考古学”。汪宁生一直

致力于民族考古学的研究[16]。 

4、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并重。对于考古发现而言，它所展示的绝非仅仅是一些死板的器物

的排列，它有着丰富的精神内涵；而要揭示它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内涵，若不谙熟地上

的文献典籍、不具备良好的多学科的修养，显然是勉为其难。 

5、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并重。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，历来是密不可分，并且二者是一个多

次交往的双向过程。苏秉琦提出“考古学文化的区、系、类型”，可以说是极具远见卓识

的，是对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极大贡献[17]。又如张忠培对中国北方考古的研究，即兼顾微观

研究与宏观研究[18]。目前为中国考古学界所称道的“聚落考古学”（settlement archaeo

logy），其研究的路数可以说是对微观区域进行综合研究的一个典范；而年鉴学派所倡导的



“总体史”的研究，就是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最好范式。 

6、文献研究与考古研究紧密结合，二者之中的任何一者都不可偏废，更不可断然加以割

裂。文献与考古的关系，一如鸟之双翼、车之两轮。王国维的“二重证据法”的实质与要义

即在此，而王国维践履他的“二重证据法”，亦是如此。但是在当今中国，历史学和考古学

有脱钩的嫌疑和倾向。搞考古学的人认为搞历史学的人连考古报告都看不懂，更谈不上充分

利用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；而搞历史学的人则认为搞考古学的人轻视文献材料，并且时不

时地想推翻文献材料。这种做法不可取。王国维当年提出“二重证据法”时，丝毫也没有因

此而贬低地上传世文献价值的用意。对于地上的传世文献，王国维有很正确的认识，“上古

之事，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，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，与传说无异，而传说之中往往有事

实之素地”（《古史新证》“总论”）。即使是像诸如《世本》、《五帝德》等这样不雅驯

的史料和像《山海经》、《楚辞》这样的诗文，王国维认为只要运用得当，它们都有助于发

现真实的历史。陈寅恪后来所提出的“诗文证史”，可以说是沿袭了并发展了王国维的研究

路数。 

7、东西比较，中西结合，进行多层面、多学科的总体研究。在当今世界，与西方学术界进

行交流已是势所必然；更何况，西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，取长补短发

展自我乃明智之举；在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中，联系中外情况做一些世界性的比较研究，将

大有裨益于学术研究的推进与发展。进行多层面、多学科的总体研究，也是建构中国历史

学、发展中国考古学的必然要求。聚落考古学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较好的表率。法国年鉴学

派是力倡进行多学科的“总体史”的研究。王国维曾经设想，研究史学必须具备以下学科的

基本知识：(1)中国史，(2)东洋史，(3)西洋史，(4)哲学概论，(5)历史哲学，(6)年代学，

(7)比较语言学，(8)比较神话学，(9)社会学，(10)人类学，(11)教育学，(12)外国文学

（《静安文集续编·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》）。对于中国历史研究而言，我

们所需要的学科远远不止这一些。布罗代尔在《长时段：历史和社会科学》中专门提到经济

学、民族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、语言学、人口学、地理学、社会数学或统计学等[1

9]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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